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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日回應美國中情局前僱員斯諾登

事件，表示在本月15日下午，收到美國提出臨時拘捕令

的要求，指斯諾登涉及3項控罪。袁國強指，處理美方

提出的臨時拘捕令時，已嚴格依照香港法律和兩地互助

協議處理，但並沒有收到對方提出引渡的要求，強調律

政司沒有刻意放生斯諾登，亦無放緩處理事件。外交部

發言人華春瑩昨日回應時亦指出，香港特區政府完全是

在依法處理相關案件，這是無可非議的，各方都應該予

以尊重。美方質疑香港特區政府依法辦事是沒有道理

的，美方對中國中央政府的指責缺乏依據，中方對此不

能接受。特區政府在處理斯諾登事件上一直是依法辦

事，而斯諾登的去留也是他自己的選擇，與特區與中央

政府沒有關係。

何俊仁的三個謊言

斯諾登匿藏本港超過1個月，並揭露美國政府種種侵

犯人權私隱的惡行，一向將人權、自由掛在口邊的反對

派人士卻不敢批評美國一句。但當斯諾登打算離港之

際，民主黨何俊仁立即忙不迭的跑出來爆料，自稱斯諾

登在港身份曝光後，透過本港的人權組織聯絡熟悉人權

法的律師作代表，最後找到何俊仁為其代表律師。而他

近幾個星期一直以斯諾登的代表律師身份，與所謂的政

府極高層開會磋商斯諾登的去向。他指責有「中間人」

繞過他向斯諾登的照顧者直接傳話通知斯可安全離開，

並質疑北京政府在背後操控，港府無話事權云云。

不過，何俊仁其實是說了三個謊話：一是何俊仁指有

所謂「中間人」勸走斯諾登，但特首梁振英已經明確否

認指：「至於甚麼中間人，這個我完全不知道。」政府

消息人士也表示，何俊仁的中間人說法，毫無根據，港

府也稱無接觸過代表斯諾登的兩名律師。何俊仁既不能

說出誰是「中間人」，甚至連自己的「委託信」都無法

拿出來，說明這位「中間人」只是杜撰出來的人物，勸

走斯諾登的說法更是穿鑿附會。

二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已重申政府在事件上並沒有刻

意放生斯諾登，是由於美國方面一直拖延遞交引渡文

件，本港未能收齊文件，不能也沒有法律依據限制或禁

止斯諾登離開香港。

三是厄瓜多爾外長帕蒂諾已經證實，是斯諾登自行向

厄國提出政治庇護申請，而主要參與其事的是「維基解

密」始創人阿桑奇。他向《紐約時報》披露，早在華府

吊銷斯諾登的護照前，已為斯諾登向厄瓜多爾申請難民

旅遊證件，並派出法律團隊支援斯諾登，誓要防止他落

入華府手中。這說明整個離港事件是斯諾登與阿桑奇共

同策劃。何俊仁既然自稱是斯諾登代表律師怎可能不知

情？何以反誣指中央介入事件，以圖製造中美政治風

波？何俊仁趁斯諾登離開查無對證之下胡說八道公然撒

謊，一方面是為了政治抽水，為反對派在事件中噤若寒

蟬的表現作出補救；另一方面是藉此誣衊特區政府和中

央政府。

披露斯諾登逃走計劃包藏禍心

事實上，何俊仁身為斯諾登的

律師，但所做的卻恰恰是損害其利

益之舉。在斯諾登準備離港之時，何

俊仁就接受傳媒披露逃走計劃、目的地，並

指他的離開與中央介入有關。這等於是向美國政府暴露

了斯諾登的行蹤。事後美國政府隨即向香港、俄羅斯等

施壓，令斯諾登處境極為危險，這些是一個律師應做的

事嗎？有人權組織更直言，「何俊仁不應過早披露與政

府官員交涉的細節，否則或帶來未能估計的不明朗因

素，令美國政府可作相應部署，影響斯前往最終目的

地，作為政治難民的代表律師，有義務為當事人保密，

以其利益為優先考慮，公眾雖有知情權，但最少應待斯

到達新的安全藏身點才披露」。

當美國國內鷹派人士千方百計要將斯諾登進行人格謀

殺，將他抹黑為「中國間諜」之時，何俊仁卻捏造他與

中國的關係，胡說是中國有意協助他離開，這不是附和

美國鷹派說法，對斯諾登落井下石嗎？何俊仁事後種種

「異常」表現，不但未有保護斯諾登的安全，相反是不

斷損害其利益，毀壞其名聲，並配合美國的追捕行動。

更加險惡的是，何俊仁將斯諾登自行選擇離開，說成是

本港與中央有意放人，為美國介入本港事務，甚至是

「報復」香港及中國製造藉口。何俊仁身為律師卻出賣

當事人，身為立法會議員卻將禍水引入香港，請問其誠

信道德、人格操守何在？何俊仁與民主黨究竟為了誰的

利益服務，不是一目了然嗎？

何俊仁在斯諾登事件上說了三個謊話：一是所謂有「中間人」勸走斯諾登，但特首梁振英已

經明確否認，何俊仁亦一直說不出誰是「中間人」，說明這只是他杜撰出來的人物。二是律政司

司長袁國強已重申政府沒有刻意放生斯諾登，是美國一直拖延遞交引渡文件，斯諾登未屬於通

緝犯身份，當然可自由出入境，所謂北京操控港府放人完全是生安白造。三是厄瓜多爾已經證

實，是斯諾登自行提出政治庇護申請，而參與其事的是「維基解密」始創人阿桑奇，離港事件

是斯諾登與阿桑奇共同策劃。何俊仁趁斯諾登離開查無對證之下公然製造謊言，既是為了政治

抽水，更是藉此誣衊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為美國介入香港事務提供藉口。何俊仁身為律師卻

出賣當事人，身為立法會議員卻將禍水引入香港，請問其誠信道德、人格操守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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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黃毓民擔任主席的立法會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昨日通過公民黨毛孟靜提出的

無約束力動議，以權力及《特

權法》調查廣播處長鄧忍光在

署理助理廣播處長施永遠升遷

中，涉嫌干預港台編輯自主的

事件。毛孟靜指事件涉及公眾利

益，認為應讓施永遠在法律保障下

和盤托出。鄧忍光則反駁稱，當事

人至今仍未公開交代詳情，過去數

個月對港台造成非常大的損害，對

此感到遺憾。《特權法》既稱為立

法會的「尚方寶劍」，需要耗用大量

的人力物力，理應在關係社會利益

的問題上才使出來。現在因為施永

遠求官不遂繼而遷怒上司，就要動

用《特權法》，明為調查實為政治施

壓。請問，市民為什麼要為施永遠

求官，為反對派的政治炒作付鈔？

在昨日立法會會議上，反對派議

員以及港台工會在沒有證據之下，

就指施永遠因為沒有執行政治任務

而影響升遷，矛頭更指向廣播處長

鄧忍光。然而，反對派及工會所作

出的指控，基本上都是想當然，想

當然的以為施永遠署任助理廣播處

長就一定能夠「坐正」；想當然的

以為施永遠未能「坐正」一定是因

為不肯執行所謂「政治任務」；想

當然的指處長干預港台編輯自主。

但高級公務員署任不代表就一定能

夠「坐正」，能夠「坐正」既要看職

位有否更合適人選，更重要是看署

任人選的表現。如果因為一個公務

員署任1年而不獲晉升，就將事件上

綱上線為所謂「政治打壓」，公務員

的正常升遷安排豈非亂晒大籠？

涉及高級公務員晉升並非廣播處長

可以一個人說了算，施永遠未能坐正

的最可能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其表現

不獲港台管理層以及公務員事務局認

可，有關的評核結果都會記錄在案。

施永遠既然不滿自己未能「坐正」，

究竟有沒有向有關方面查詢原因？有

沒有檢討署任期間的表現如何，是否

將港台的電視節目變成某些政治派別

的宣傳平台，導致節目水準大幅下

降？可惜的是，他從來沒有檢討過自

身表現，當知道不獲「坐正」之後立

即惱羞成怒，想當然的指是因自己

「堅定」地拒絕執行「政治任務」而

招致報復云云，這些說法完全是捕風

捉影，污衊他人。正如鄧忍光所言，

他（施永遠）從來沒有公開交代過事件，但卻在

不斷煽風點火，罔顧港台利益。這樣的專業操守

難怪不獲晉升。

施永遠事件本來只屬公務員內部升遷事宜，

本可以通過局內的上訴機制解決，何以竟演變

成一宗政治事件？原因是施永遠一開始就拒絕

循正常途徑處理，而是舉行記者會對上司作出

指控，港台工會隨即發難對鄧忍光肆意抹黑批

評，反對派甚至將事件帶到立法會討論，要在

立法會上「公審」鄧忍光，為施永遠求官。這

說明施永遠與反對派一開始就準備將事件大肆

炒作，一是要讓施永遠順利坐上助理處長一

職，可以牢牢掌握港台電視部，繼續讓《議事

論事》、《頭條新聞》保持一貫的政治偏頗。二

是要借事件「佔領」港台，以此向管理層展示

力量，將來誰再敢對港台路線置喙半句，都將

難逃政治「審判」的命運。

因此，反對派不惜小事化大的以《特權法》調

查事件，雖然動議並無約束力，但此舉將開下一

個極壞先例，就是立法機關竟然干預公務員人事

升遷，讓一些公務員以為靠攏反對派升官有保

障，不但可以將工作表現不濟推諉成「不接受政

治任務」，還可以將升官不遂歸咎為「政治打

壓」。這樣的編輯自主確實讓人大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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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自香港回歸以來，在落實「一國兩制」、實施《基本法》的過程

中，在社會上出現了不少的爭議，中華書局將於香港書展前出版郝鐵川新作《香港基本法爭議問

題述評》。在書中，郝鐵川以法學的角度，結合對香港《基本法》的多年研究，及對香港情況的

實際理解，嘗試針對香港社會對《基本法》爭議較大的問題，陳述自己的見解，駁斥一些積非成

是的錯誤觀點，由此讓大家對中央政府落實「一國兩制」的方針有更準確的認識。

在即將出版的《香港基本法爭議問題述評》一書
中，郝鐵川嘗試就香港社會對《基本法》爭議較

大的問題陳述自己的見解，舉其要者，包括：
●中國憲法是總體適用於香港特區？還是只有第三十

一條才適用，其他則與香港無關？
●中央政府對香港是只有國防、外交兩項權力，還是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方面的權力？
●中央政府對香港的管治權是虛權，還是一種體現國

家主權、治權密不可分的實權？
●「港人治港」是否意味 中央政府不治港？
●香港特區有無「固有權力」、「剩餘權力」、「民族

自決權」？
●香港特區實行的是否「三權分立」制度？
●在香港推行「雙普選」，是按《基本法》及全國人

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還是應該按照普選的「國際標準」
來實施？

●對《基本法》進行解釋，是否應先由香港終審法院
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主
動的解釋權？

郝鐵川現任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兼任中國法學會
比較法學研究會副會長，華東政法大學、山東大學等院
校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香港樹仁大學客座教授。主

要研究方向包括：法理學、憲法學、法史學、比較法
學。著作包括《中華法系研究》、《當代中國與法制現代
化》、《秩序與漸進──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依法治國
研究報告》、《國家拐點》、《鄧小平與中國的民主、法制
和人權》、《中共十八大與內地和香港》（合著）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
播事務委員會昨日通過以權力及特權法，徹查廣播處長

鄧忍光於處理署理助理廣播處長施永遠升遷事宜中，涉
嫌干預港台編輯自主一事的無約束力動議。鄧忍光在會
上回應時強調，自己沒有政治任務，亦不存在整治問
題，更質疑事件中的當事人至今仍未公開解說他的情
況，「如果我們的新聞工作者都要用頭先的方法（特權
法）才敢講出真相，是很可悲的事情」，又公開表明願
就此放棄民事起訴任何作出失實指控的人。

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昨日舉行特別會
議，討論有港台員工聲稱編輯自由受到干預的問題，以
及處理署理助理廣播處長施永遠升遷問題，並聽取了不

同社會團體和港台員工團體代表的意見。
香港電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前主席麥麗貞在發言時聲

稱，過去一年，港台員工面對「前所未有的內部干
預」。多名反對派議員在發言時亦聲言，港台編輯自主
已受到「干預」，工黨主席李卓人更聲言鄧忍光是要

「整治」施永遠。

馬逢國：指控全無真憑實據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逢國在發言時不禁

質疑，現時雖然看到許多很嚴重的指控，但至今看不到
有任何一件事是有真實證據，有充分的理由去說明鄧忍
光做得不好。

鄧忍光在回應時則強調，所謂「政治任務」的指稱，
涉及的節目在討論時，參與者包括有港台管理層、電視
部、電台部總監、以至前線製作人員，「由討論到完
成，從來無港台同事表示這些是政治任務」，但事後
卻有3份報章引述相同港台消息，聲稱這些是「政治任
務」。

他續說，自己擔任處長後，任何這類編輯討論都是通過
電郵、會議進行，有完整電郵的同事不應有任何誤解。

被問是否支持使用特權法來保障施永遠的發言權，鄧
忍光指，非常支持任何人在任何地方講出真話，但強調

相關人士作為傳媒人，作為港台人，理論上在任何情況
下都應無畏無懼地去講出事實：「我只能說，盡了自己
責任，公開表示我完全不會考慮用我的民事訴訟權利，
去起訴任何作出失實指控的人。」

何淑兒：升遷有制度可反映

就施永遠的升遷問題，商務局常任秘書長何淑兒表
示，不會評論個別公務員的升遷問題，但強調公務員升
遷有一套制度，「如果公務員認為他做的事情是與公務
員守則有違背的，我非常鼓勵公務員向我表達，亦可向
公務員事務局反映有關問題」。

委員會最後通過引用特權法調查事件，惟仍必須獲內
會及立法會大會通過，否則並無法定效力。

陳廣錫質疑主持偏袒「佔中」

另外，民建聯政策副發言人陳廣錫在會上質疑港台新聞
及節目未有做到公正、持平，指現時港台的新聞報道中，
可搜尋到100宗「佔領中環」行動的報道，但有九成是支
持「佔中」的，反對的不足一成。而港台節目中的主持人
大部分亦是一面倒支持「佔中」，不少市民認為打電話上
港台節目，表達反對「佔中」的很快便被「cut線」，令人
質疑港台是否真的可以客觀地報道事實的全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社會正熱議特首
普選，但鮮有討論未來立法會的普選模式。新民黨主席
葉劉淑儀昨日在接受一網台訪問時指出，為確保均衡參
與及立法會意見更具全面性，功能界別有值得保留的必
要，但須考慮擴大選民數目。

葉劉淑儀昨日出席一個網台節目時指出，任何選舉都
必須有一個提名機制，特首普選也不例外，但提名準則
可以再作諮詢，自己希望不同派別代表，包括反對派都
有機會入閘，又笑言個人健康情況許可的話也會參選。
不過，她提出，要落實普選立法會的難度較普選特首更
高，因為要「擺平」30多個功能界別之間的利益並不容

易。

專業條例須有專才審議

葉劉淑儀指出，像美國、英國、德國、台灣等地，都
保存了「兩層議會」的架構，如美國的眾議院議員2年選
舉一次，議員為求連任會不斷提出很多地區議題，而參
議院的任期就長達6年，議員就可以深入研究、處理一
些高深的法例。在香港，無論是政府及立法會都缺乏專
門界別的合適人才，尤其是國際金融專業，對香港國際
金融中心地位具深遠的影響，故功能界別有存在必要。

她進一步解釋指，香港的金融才俊「三更半夜要看

個大市」，並沒有時間及精力落區拉票，也未必每個人
都可以走地區直選之路，「港英政府推行功能界別已經
有30多年，證明當初港英政府也明白到均衡參與的重要
性，才設立功能界別。現在立法會在審議一些涉及金融
業的條例草案時，真的不是太多人認識」。

擴大選民範圍增代表性

葉太支持保留功能界別，但認為應擴大選民範圍，
「當然選民資格要有代表性，例如零售業界，就不能擴
大到前線售貨員，因為今天可以是售貨員，明天又會轉
到另一行業，最低限度要是業界的買辦、經理等，而細
節就需要諮詢公眾的意見」。倘選民並非目前30多個功
能界別的選民，可以撥入「超級區議會」內，當局可發
信給所有合資格的選民，由他們自行選擇。

葉太：保留功能界別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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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鐵川新作評基本法爭議
駁積非成是觀點

特權法查港台 鄧忍光嘆可悲
須獲立會大會通過方有法定效力


